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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福建省委办公室
关于开展“暖冬关爱·青春同行”专项

行动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团委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团委，省直机关团工

委，省教育团工委，省国资委团工委，省金融团工委，各直

属高校团委，各直属企业团委，各驻外团工委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十

一届三次全会工作部署，进一步深化“我为青年办实事”实

践活动，用心用情用力为青少年排忧解难，助力疫情防控平

稳转段，现就全省共青团开展“暖冬关爱·青春同行”专项

行动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1.开展“青春同行”关爱帮扶行动。组织团干部、少先

队辅导员、青少年事务社工、大学生志愿者等，广泛开展“关

爱留守儿童云上课堂”“七彩课堂”“爱心家教”等活动，

为农民工子女、农村留守儿童、事实孤儿、残疾青少年等特

殊困难群体捐赠新春祝福包，提供亲情陪伴、情感关怀、励

志教育等有针对性的关爱帮扶。积极发动各级青年文明号集

体、企业团委、青联委员等，深入街道、社区开展“情暖八

闽·小蜜蜂关爱”等活动，对节日期间仍然坚守岗位的环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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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人、保安、快递员、外卖小哥、家政服务业青年开展走访

慰问，并送上节日小礼包。

2.开展医护人员“暖心关爱”行动。要面向一线医护工

作者子女，组织大学生志愿者组建队伍，深入开展“前方有

你 后方有我”爱心志愿服务，提供线上学业辅导、心理疏

导、读书交流等成长辅导服务；针对医护人员家属，广泛开

展居家老人照顾、跑腿帮办等志愿服务。联合爱心企业机构，

在春节期间对医护人员进行走访慰问，传递关怀温暖，积极

营造“为奉献者奉献”的浓厚氛围。

3.开展“新春情暖学子”行动。各高校团委要做好寒假

留校学生关心关爱工作，积极开展走访慰问活动，采取心理

疏导、学业帮扶、困难帮扶等措施，让学生们过一个温暖、

充实的假期。各市、县（区）团委要以春节假期为契机，持

续开展大学生“返家乡”社会实践和“千校万岗·筑梦基层”

活动，聚焦大学生就业难题，广泛收集就业见习需求，做好

本地企事业单位招聘岗位排摸，及时发布用人单位岗位信

息，提高用人单位与大学生的沟通效率。要通过线上线下相

结合的方式，采取直播带岗、在线宣策、短视频招募及现场

招聘会等多种形式，推动人岗高效匹配，助力高校毕业生、

特别是家庭困难大学生实现尽快就业。

4.开展“留下有爱不孤单”在闽台生台青关爱行动。组

织发动各地青联、团属青年社会组织资源和力量，开展在闽

台生台青亲情关爱“五个一”活动，即进行一次走访看望活

动；组织一次新春团拜；集中一次亲情年夜饭；召集一次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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味娱乐活动；安排一次两岸亲情视频连线等活动，让在闽台

生台青切实感受到“留下有爱不孤单”。

5.开展春运志愿服务“暖冬行动”。联合铁路、民航、

交通运输等部门开展服务春运“暖冬行动”，重点围绕便民

利民、重点旅客帮扶、文明引导、应急救援、咨询指引、票

务协助等，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志愿者提供优质服务，并为志

愿者配备必要防疫物资装备。以青年文明号、青年突击队、

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等青字号品牌为抓手，集中开展“春暖

农民工”旅途暖心服务行动，在火（汽）车站、码头、高速

公路服务区等交通集散地设置农民工服务台，提供防疫物

品、常用药品、开水供应、维修救援等便捷服务。

6.开展“青春自护·平安春节”行动。各级团组织要加

强与公检法、民政、教育、卫健、交通、应急等部门，以及

医疗、急救等专业机构合作，围绕防范意外伤害和人身侵害、

出行交通、用电安全、冬季运动安全等开展自护教育，增强

青少年的自护意识和能力。要进一步整合心理类协会、高校

心理专业教师、青少年事务社工等资源，组建心理关爱青春

援助志愿服务团队，开展青少年“心”健康守护行动，依托

省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和团属微信、微博等平台，及时了解

和回应广大青少年的心理困惑和需求，为他们提供公益心理

咨询和疏导服务。

7.开展丰富多彩的线上云活动。充分发挥“青春福建”

融媒体矩阵作用，策划开展以“暖冬关爱·青春同行”为主

题的网络新媒体宣传活动，创作更多网络文化产品，深入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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掘和宣传疫情平稳转段中涌现出的先进事迹和青年典型，讲

好青年暖心感人故事，传递青春正能量，营造良好节日氛围。

全省各级团组织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坚决贯彻省委省

政府和团中央部署要求，积极发动省、市、县、乡、村团组

织和省直、教育、国资、金融、驻外等行业领域团委，青联、

学联、少先队组织和青企协、青商会以及青年文明号、青年

文明示范岗等集体，聚焦留校大学生、在闽台湾青年、新兴

青年、特殊困难青少年等群体，开展有针对性的关爱帮扶行

动，提升服务实效，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。

各级团组织开展“暖冬关爱·青春同行”专项行动工作

情况，及时向团省委办公室报告。

共青团福建省委办公室

2023 年 1 月 6 日


